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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次 108年3月19日 上午09:30 (上午場次)

第二場次 108年3月19日 下午14:30 (下午場次)

第三場次 108年3月20日 上午09:30 (上午場次)

09:00-09:30
(30分鐘)

報到 14:00-14:30
(30分鐘)

報到

09:30-10:10
(40分鐘)

簡報 14:30-15:10
(40分鐘)

簡報

10:10-11:30
(80分鐘)

諮詢作業 15:10-16:30
(80分鐘)

諮詢作業



中華民國108年3月

01.前言

02.重劃區簡介

03.重劃總平均負擔比率

04.重劃前、後地價

05.街廓劃設原則

06.土地分配原則

07.重劃後土地分配成果(草案)

08.領取現金補償原則

09.權利清理原則

10.土地分配成果公告

11.異議處理與申請方式

12.重劃分配土地稅賦減免

13.預定作業期程及注意事項



為使各位土地所有權人了解市地重劃土地分配作業流

程、重劃後土地面積計算模式與土地分配基本原則，以及

土地相關權利的處理方式，故召開這次的土地分配(草案)

說明會，向各位土地所有權人說明相關事宜，並聽取土地

所有權人意見，作為檢討分配結果之參考。

於檢討分配及調整完竣後，將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5條規定辦理分配結果公告。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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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落於嘉義市⻄區，範圍包括 竹村段 及 溪厝段 二地段土地。
 範圍四⾄：東側以埤竹路為界、⻄側及南側以嘉義市土地為界、

北側以鄰近交流道南側農業區為界。
 總面積：10.8963公頃。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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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土地使用計畫及面積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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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項目 重劃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土地
使用分區

貨物轉運
中心區 6.9177 63.49%

公共
設施用地

公園用地 0.0877 0.80%

停車場用地 0.7159 6.57%

道路用地 3.1750 29.14%

小計 3.9786 36.51%

合計 10.896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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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平均
負擔比
率

34.78% 15.14% 49.92%

P. 4

公共設施負擔：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遊樂場、

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國⺠小學、國⺠中學、停

車場、零售市場等十項用地

費用負擔：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利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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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重劃計畫書已於105年10月13日公告完成



P. 5

依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81條規定
辦理市地重劃時，應調查各宗土地之位置、交通及利用情形，並斟酌

重劃後各宗土地利用價值相互比較估計重劃前後地價，提經地價評議

委員會評定後，作為計算公共用地負擔、費用負擔、土地交換分配及

變通補償之標準。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0條規定
 重劃前之地價應先調查土地位置、地勢、交通、使用狀況、買賣

實例及當期公告現值等資料，分別估計重劃前各宗土地地價。

 重劃後之地價應參酌各街廓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

、公共設施、土地使用分區及重劃後預期發展情形，估計重劃後

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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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6

重劃前平均地價≒7,548元/m2

(約24,952元/坪)

提經嘉義市107年第二次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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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7

提經嘉義市107年第二次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重劃後平均地價≒ 16,305元/m2

(約53,900元/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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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8

土地使用強度
項目 建蔽率(%) 容積率(%)

貨物轉運中心區 50％ 200％

第1組：貨運服務業
第2組：倉儲集散業
第3組：農、牧及漁產品加值研發相關

產業農、牧及漁業之產品及商
品之設計研發、推廣、教育解
說、實驗設施、辦公室及其相
關之必要附屬設施。

第4組：批發業、物流業及大型購物中
心

第5組：零售業
第6組：餐飲服務業
第7組：娛樂服務業
第8組：公用事業及服務設施
第9組：公益性設施

第10組：其他
1、金融業。
2、汽車修理業。
3、汽車拖吊業。
4、住宅，附帶條件：

(1)限附設於第1、2、3、5、6組及第4組
第1項

(2)住宅不得設置於1樓、2樓及地下樓
(3)申請附設住宅之建築物，其1樓、2樓

及地下樓不得設置盥洗設備，且每⼀
層樓之廁所及茶水間應分別集中設置
於⼀處

(4)附設於第6組餐飲服務業之建築物，其
1樓及2樓除廁所及廚房外，不得隔間

允許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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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9

單面臨15M計畫道路：依建築使用合理性、地區建築習慣及不小
於上開畸零地規定最小分配寬度為4公尺。

單面臨埤竹路20M及特⼀號道路(高鐵聯絡道)50M：依上開畸零
地規定最小分配寬度為4.5公尺。

 本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3條規定，對於其他使用分區(本案為貨物轉運中
心區)所稱「畸零地」係指建築基地深度及寬度任⼀項未達下列規定者：

05

本

案

情

形

建築基地退縮建築相關規定
1、貨物轉運中心區除面臨特⼀號道路(高鐵聯絡道)之建築基地，應自

道路境界線退縮8公尺建築外，其餘建築基地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6公尺建築；公共設施用地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5公尺建築。

2、建築基地面臨二(含)條以上道路者，應以面臨較寬道路為退縮面，

面臨道路寬度相同者，應擇⼀退縮。

3、退縮建築空間內應植栽綠化，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4、貨物轉運中心區申請作「第4組批發業、物流業及大型購物中心之

百貨公司業或超級市場業」時，退縮建築空間內不得設置圍牆；

申請作其他使用及公共設施用地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圍牆應自

道路境界線⾄少退縮3公尺。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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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1

貨物轉運中心區最小分配面寬(面積)標準
本案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並無最小建築面積規定，惟鑑於各街

廓座向、形狀、深度皆不同，考量建築使用合理性、地區建築習慣及

不得小於畸零地規定，並為利各街廓土地合理使用及公平分配，訂定

本重劃區最小分配面寬標準規定如下：

(1)正面路寬15公尺之分配街廓：最小寬度為4.0公尺

(2)正面路寬20公尺之分配街廓：最小寬度為4.5公尺

(3)正面路寬超過20公尺之分配街廓：最小寬度為4.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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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2

街角地最小面寬原則
依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

1、單面臨15M計畫道路：依建築使用合理性、地區建築習慣及不
小於上開畸零地規定最小分配寬度為4公尺。

2、單面臨埤竹路20M及特⼀號道路(高鐵聯絡道)50M：依上開畸
零地規定最小分配寬度為4.5公尺。

依本細部計畫區內建築基地退縮建築規定：除面臨特⼀號道路(高鐵聯
絡道)之建築基地，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8公尺建築外，其餘建築基地
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6公尺建築。

貨物轉運中心區

10.00m

10.00m

街角地最小面寬

= 4 公尺 + 6 公尺

= 10公尺
(分配面寬) (退縮建築)

15M計畫道路

15
M
計
畫
道
路

15
M
計
畫
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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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角地最小面寬原則



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

重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及重劃相關費用，由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

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

P. 13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

 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

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準

 若受限於原街廓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之限制或位於公共設施用地之

土地，由主管機關視土地分配情形調整之

06

重劃後實際配回土地之分配比率會因配回土

地的路寬及前後地價等條件不同而略有高低

重劃後土地分配面積

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係依據全區公共設施負擔及重劃

費用負擔所計算之平均數

 重劃計畫書記載僅為平均負擔比率，實際應分配面積會因重劃前

後地價高低、街廓深度、分配面寬、面臨道路情形及寬度（包含

正面道路寬度及位於側街18m範圍內）而有不同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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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宗土地重劃後應分配面積，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9條附
件二公式辦理計算

G＝[ a (1－A × B)－Rw × F × L1－S × L2 ] × ( 1－C )

P. 15

 G：重劃後面積

 a：重劃前面積

 A：宗地地價上漲率

 B：⼀般負擔係數

 C：費用負擔係數

 Rw、F、L1、S、L2：臨接地特別負擔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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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6

範例演算(街廓深度25M)

正街15M

側
街
15
M

499.46＝[ 1,000 (1－1.80×0.14000000)－100%×25×1.875－20.48×3.75] ×( 1－0.20000000 )

a：1,000㎡

A：1.80

B：0.14000000

C：0.20000000

(重劃前面積)

(宗地地價上漲率)

(⼀般負擔係數)

(費用負擔係數)

G＝[ a (1－A×B)－Rw ×F×L1－S×L2] ×( 1－C )

(重劃前面積)

(宗地地價上漲率)

(⼀般負擔係數)

(臨街地特別負擔)

(側街道路特別負擔) (正街道路特別負擔)

(費用負擔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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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0

0m

20.48m

499.46㎡



P. 17

範例演算(街廓深度30M)

正街15M

側
街
15
M

502.83＝[ 1,000 (1－1.80×0.14000000)－97.86%×30×1.875－17.18×3.75] ×( 1－0.20000000 )

a：1,000㎡

A：1.80

B：0.14000000

C：0.20000000

(重劃前面積)

(宗地地價上漲率)

(⼀般負擔係數)

(費用負擔係數)

G＝[ a (1－A×B)－Rw ×F×L1－S×L2] ×( 1－C )

(重劃前面積)

(宗地地價上漲率)

(⼀般負擔係數)

(臨街地特別負擔)

(側街道路特別負擔) (正街道路特別負擔)

(費用負擔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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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0

0m

17.18m

502.83㎡

P. 18

土地所有權人歸戶原則
 重劃土地分配之所有權人歸

戶，以重劃前土地所有權人
組成、權屬狀態及他項權利
設定情形相同者，歸為同⼀
歸戶群組，再依其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第31條規定辦理土
地分配

 各宗土地如已設定他項權利，
或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
處分或破產登記者，不得合
併分配

甲 1/3
⼄ 1/3
丙 1/3

甲 1/3
⼄ 1/3
丙 1/3

歸戶為A群組

歸戶為B群組

甲 1/3
⼄ 1/3
丙 1/3

甲 1/2
⼄ 1/4
丙 1/4

歸戶為A群組

甲 1/2
設有抵押權

甲 1/2
設有地上權

歸戶為C群組

歸戶為D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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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規定

 按相關位次分配

 按面臨原有路街線分配

 分配於原街廓(面積未達原街廓最小面積者除外)

 無位次分配(公共設施用地等)

原位次
分配原則

重劃前 重劃後

重劃前地籍線圖
例 重劃後地籍線

街廓分配線

抵費地

重劃前位置

重劃後位置

06

重劃前 重劃後

 每宗土地均已達最小分配面積，逐宗個別分配 (如：甲)

 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部分，與面積較大者集中合併分配 (如：⼄)

重劃前位於重劃區內同⼀所有權人有數宗土地

P. 20

06

重劃前地籍線圖
例 重劃後地籍線

街廓分配線

街廓編號

重劃前位置

重劃後位置



 在原地籍範圍內，依路寬較大者擇優分配

 ⼀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在不影響其他原位次分配原則下，向面

積較大者集中合併分配於同⼀街廓(如：甲、⼄)

 各側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於分配線二側個別分配(如：丙)

同⼀宗土地跨越分配線二側

P. 21

重劃後重劃前

06

重劃前地籍線圖
例 重劃後地籍線

街廓分配線

街廓編號

重劃前位置

重劃後位置

 以重劃前土地坐落於街角最小分配面積範圍內，且該土地計算重

劃分配結果能達街角地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為限

 重劃前如有數宗土地符合街角地分配第⼀宗土地之規定，以重劃

前該宗土地跨占該街角規定範圍內之臨街面較寬且跨占面積較大

者為優先

街角地第⼀宗土地分配

P. 22

重劃前 重劃後

抵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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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前地籍線圖
例 重劃後地籍線

街廓分配線

街廓編號

重劃前位置

重劃後位置



分別共有土地，共有人依該宗應有部分計算之應分配面積已達原街

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且經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

計過半數之同意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者，得分配為

單獨所有。但於公告期間共有人如提出異議，主管機關得不予調處，

仍分配為共有

分別共有土地分配(申請分配個別所有)

P. 23

重劃前 重劃後

06

重劃前地籍線圖
例 重劃後地籍線

街廓分配線

街廓編號

重劃前位置

重劃後位置

狹小土地分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

P. 24

 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者

得於深度較淺、重劃後地價較低之街廓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

或協調合併分配(如：甲)

 未達或合併後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者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如⼄、丙)

或現金補償
重劃前 重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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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前地籍線圖
例 重劃後地籍線

街廓分配線

街廓編號

重劃前位置

重劃後位置



位於公共設施用地之調整分配

P. 25

重劃前土地位於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如道路、停車場或公

園），於重劃後得在不影響該街廓原位次分配原則下，視土地分配

情形於距離較近之相同路寬或次⼀級路寬調整分配

重劃前 重劃後

06

重劃前地籍線圖
例 重劃後地籍線

街廓分配線

街廓編號

重劃前位置

重劃後位置

01

評定

單價

評定

地價

姓名
國民身份證

(統一編號)
比率

面積

(㎡)
元/㎡ 元/㎡ 繳(元) 領(元) 姓名

國民身份證

(統一編號)
比率

面積

(㎡)

西區 竹村 0001-0000 332.65 307.65 王小明 A123456789 1/1 332.650 8,200   585.18 貨轉區
竹村段

貨轉小段
C1-05 585.18 15,800 - - 王小明 A123456789 1/1 585.180

西區 竹村 0001-0001 319.82 319.82 王小明 A123456789 1/1 319.820 7,300   

西區 竹村 0001-0002 63.80 63.80 王小明 A123456789 1/1 63.800 7,300   

西區 竹村 0001-0003 82.51 82.51 王小明 A123456789 1/1 82.510 7,300   

西區 竹村 0001-0004 167.01 83.51 王小明 A123456789 1/1 167.010 7,300   

西區 竹村 0001-0005 203.68 203.68 王小明 A123456789 1/1 203.680 7,300   

西區 竹村 0001-0006 49.37 49.37 王小明 A123456789 1/1 49.370 7,300   

面積

(㎡)

預計繳領差額地價 所有權人 持分情形
取配面積

(㎡)

土地所有權人(管理者) 持分情形
使用

分區
段

暫編

地號

重劃前土地情形
扣除各項負

擔後應分配

面積(㎡)

重劃後土地情形
他項權利

限制登記

情形

建號 備註
鄉鎮

巿區
段 地號

登記面積

(㎡)

管理人姓名

住址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嘉義市第五期貨物轉運中心區市地重劃區』 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首列登記人) 王小明

住址 臺北市光復南路116巷18號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A123456789

P. 26

重劃前後土地分配(草案)清冊

07



抵費地

【1101地號部分】
A2-02

抵費地

【77地號】

【80、81地號】

【180、188地號】

【189地號部分】

【189地號部分】

抵費地

【1102地號部分】

【1101地號部分】

【1100-1地號部分】

抵費地

抵費地

【1088地號】【1089地號】【1094地號】

【1100-1地

號部分】

【1095、1096

地號】
【1095、1096

地號】

抵費地

【1082地號】

【1084地號部分】

【1109地號】調整分配

B4-03

抵費地

【1084地號部分】

【1084地號部分】

【1083地號部分】

【1083地號部分】

【1083地號部分】

【1085地號部分】

【1081地號部分、
1061-2地號、
1061-14地號】

【1081地號部分、
1061地號、

1061-14地號】

【1083地
號部分】

【1066、1069

地號】【1048地號】

【1087、1047
地號】

【1070地號部分】

抵費地

抵費地

C3-01

C3-02

【1076地號
部分、1070
地號部分】

【1076-1地號
部分、1077地
號部分、1070
地號部分】

【1071地號部分】

【1075地號部分】

【1075-2地號部分】

【1075-2地號部分】

【1075地號部分】

【1072地號】

【1073地號】

【1046-1地號

等7筆】

【1071地號部分】

【1071地號部分】

抵費地

【1074地號】

抵費地

抵費地

【1061-4地號、1061-14
地號部分】

【1061-3地號、
1061-14地號部分】

【國產署1068地號】

【1061-5地號、

1061-14地號部分、

1062地號部分、

1067地號部分】

【1061-6地號、

1061-14地號部分、

1062地號部分、

1067地號部分】

【1061-7地號、

1061-14地號部分、

1062地號部分、

1067地號部分】

【1061-7地號、

1061-14地號部分、

1062地號部分、

1067地號部分】

【1061-8地號、
1061-9地號、

1061-10地號】

【1061-11地號、

1061-14地號部分、

1062地號部分、

1067地號部分】

【1061-13地號、

1061-14地號部分、

1062地號部分、

1067地號部分】
【1061-12地號、

1061-14地號部分、

1062地號部分、

1067地號部分】

C3-03

【1062地號部

分、1067地號

部分、188-1地

號、78地號】

調整分配

C3-04

A1-03

【1102地

號部分】

【1102地

號部分】

【1103地號】

【1103-1地號】抵費地
【1102地

號部分】

【1102地

號部分】

【1102地

號部分】
【1102地

號部分】

【1105地

號部分】

A1-01

抵費地

【1102地

號部分】

抵費地

【269、269-1地號】

F3-01

F4-01

F4-02

【267地號】【266-1地號】

F1-03

抵費地

【1076-1地
號部分、
1077地號
部分】

【1076地號部分、
1077地號部分】

【1076-1地號部分】
【1076-1地
號部分、
1077地號
部分】

【1076地號部分、
1076-1地號部分、
1077地號部分】

【1076地號部分、
1077-1地號部分、
1070地號部分】【203地號】

抵費地

抵費地

抵費地

F3-06

F3-02

F3-05

F3-04

F3-03

【265地號】

B4-01B4-02

【1100地號】

【1084地號部分】

抵費地

1103.46㎡
=333.80坪

北

抵費地

70.56

比例尺：一千分之一

A2-03

A3-01

A4-10

B1-09

B2-04
B3-03

B4-04

C1-06

C2-09
C3-05

C4-08

D1-12

D1-13

D2-06

D3-06

E2-05

F1-04

F2-03

F3-07

F4-03

G1-01

1613.89㎡

268.60㎡

269.73㎡

1186.30㎡

136.88㎡

1278.27㎡

273.07㎡

683.31㎡

272.75㎡

272.67㎡

272.62㎡

272.54㎡

272.48㎡

400.07㎡

580.19㎡

493.28㎡ 584.90㎡
584.96㎡

922.87㎡

368.48㎡

1280.25㎡

270.10㎡

740.82㎡ 788.41㎡ 2162.11㎡

515.07㎡

693.55㎡

636.34㎡

692.18㎡
697.85㎡ 627.40㎡ 585.18㎡

1103.88㎡

447.45㎡

224.66㎡

224.46㎡

224.02㎡

231.13㎡

231.53㎡

231.68㎡

458.75㎡

485.38㎡

243.15㎡

408.24㎡ 546.29㎡ 671.21㎡ 1380.78㎡

422.35㎡

424.42㎡

696.17㎡

696.20㎡

1129.04㎡
787.43㎡

332.69㎡

382.31㎡
1492.85㎡

566.17㎡

613.46㎡

321.61㎡

655.24㎡

322.69㎡

348.37㎡

348.19㎡

348.04㎡

614.83㎡

660.12㎡

412.33㎡

400.78㎡

466.60㎡

315.27㎡

314.55㎡

313.76㎡

476.77㎡

208.10㎡

207.78㎡

207.43㎡

231.65㎡

1069.31㎡

1066.26㎡

458.49㎡

407.90㎡

319.07㎡

419.76㎡

533.71㎡

241.76㎡

900.53㎡

【1105地號部分】

A1-02

【1102地

號部分】

【263地號】

調整分配

A2-01

A4-02

A4-03

A4-01
A4-04

A4-05

A4-06A4-08

A4-09 A4-07

【1102地號部分】 【1080地號、1077部分地號】【1082-1地號】

B2-01

B2-02

B2-03

B3-01

B3-02

B1-06B1-07
B1-08

B1-01

B1-04

B1-03 B1-05

B1-02

C4-05

C4-06

C4-07

C4-03
C4-02

C4-01

C4-04

【1083地號部分】

【1070地號部分】

【1077-1地號部分】

【1077-1地號部分】

C2-08

C2-02

C2-03

C2-04

C2-05

C2-06

C2-07

C2-01

C1-04
C1-03

C1-01

C1-02

C1-05

D2-03

D2-02

D2-01

D2-04

D2-05

D3-01

D3-02

D3-04

D3-05

D3-03

D1-10

D1-11

D1-01

D1-09

D1-8

D1-7

D1-6

D1-05

D1-04
D1-02

D1-03

E1-01

E2-01

E2-02

E2-03

E2-04

D4-02

D4-04D4-05
D4-03

D4-01

F1-01F1-02【268地
號部分】

F2-01

F2-02

【270地號部分】

【269-2地號】

【268地號部分】

【270地號部分】

【270地號部分】

【270地號部分】

【270地號部分】

【270地號部分】

308.55㎡
423.27㎡

342.56㎡

342.44㎡

342.07㎡

372.10㎡

250.05㎡

1249.36㎡676.84㎡555.81㎡

2330.18㎡

423.08㎡

342.18㎡

附註：重劃後分配面積與實地指界交接土地面積如有不符，應以地政機關實際登記面積為準

停

249.01㎡

210.30㎡

396.82㎡

940.73㎡

500.00㎡

377.85㎡

790.11㎡

1834.77㎡

1159.55㎡

1541.18㎡

583.10㎡

400.87㎡

886.88㎡

1025.05㎡

192.82㎡

370.69㎡

200.38㎡

533.82㎡

蕭OO鄭OO

等2人

林OO等3人

張林OO

林OO等3人

吳OO

張OO等5人(公同共有)

羅OO等2人

葉OO

陳OO

郭OO 張OO

等3人
謝OO

蕭OO

黃OO等9人

葉OO

鄭OO

呂OO

張OO

蕭OO等3人

蕭OO

蕭OO

周OO

周OO

蕭OO

葉OO

蕭OO

黃OO

黃OO
等4人

陳OO
等3人

傅OO
傅OO

林OO

林OO

王OO

中華⺠國

 (管理者：

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

林OO

陳OO等4人

謝蕭OO等3人

游OO等2人

游OO

許游OO

游OO

游OO

游OO

邱OO

黃周OO等3人

陳OO

陳OO

黃OO

陳OO

蕭OO

蕭OO

蕭OO

周OO

中華⺠國 (管理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劉OO等11人

蕭OO

等10人

許OO

蕭OO

葉OO

葉OO

李OO

李OO葉OO

葉OO

葉OO

葉OO

葉OO

吳葉OO

蕭OO

蕭OO

游OO
黃OO等4人

游OO等2人

賴OO等2人

游OO
等8人

黃OO
等4人

張OO

張林OO
等7人張林OO

張OO

張OO等2人陳OO
等2人

郭OO
等4人

蕭O

蕭OO

蕭OO

蕭OO等2人

蕭OO

蕭OO

張OO等3人賴OO

陳OO等5人

陳OO

周OO

張OO

等3人

陳OO等5人

P. 27

重劃後土地分配(草案)圖

07

A1-01

宗地分配線

暫編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面積

使用分區邊界線

圖  例

市地重劃範圍線

100.00㎡

【1102地號】 重劃前地號

吳OO

抵費地

【國產署1068地號】

地號、號部分、分、
分】

D1-12
231.65㎡

D1-01

03

500.00㎡

中華⺠國 (管理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65地號】
241.76㎡

F2-02

【270地蕭OO

蕭OO

 情境⼀：重劃後應分配面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1/2者，
亦未申請合併分配，而發給現金補償者

P. 28

現金補償=重劃前面積原位置評定重劃後地價

08

重劃前地籍線圖
例 重劃後地籍線

街廓分配線

街廓編號

重劃前位置

重劃後位置

最小面寬分配範圍

重劃前 重劃後

4m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60-1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3條)



 情境二：重劃後應分配面積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1/2或
以上，如申請放棄分配，而改領現金補償者

P. 29

現金補償=重劃後應分配面積重劃後位置評定重劃後地價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3條)

08

重劃前

重劃前地籍線圖
例 重劃後地籍線

街廓分配線

街廓編號

重劃前位置

重劃後位置

最小面寬分配範圍

重劃後

4m

 情境三：重劃範圍勘定後，除因繼承或強制執行者外，土
地所有權人申請分割土地(含拆單申請)，致應分配土地面積
未達應分配最小分配面積標準1/2者，而改領現金補償者

P. 30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3條)

08

重劃前地籍線圖
例 重劃後地籍線

街廓分配線

街廓編號

重劃前位置

重劃後位置

最小面寬分配範圍

現金補償=重劃前面積原位置評定重劃前地價

重劃後

4m

重劃前



P. 31

重劃前訂有三七五租約之土地處理原則
 重劃前訂有三七五租約之土地，如無不能達到原租賃目的之情形者：

辦理機關應於重劃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二個月內邀集權利人協調，
協調成立者，應於權利變更登記後函知有關機關逕為辦理終止租約
登記；協調不成者，應於權利變更登記後函知有關機關逕為辦理租
約標示變更登記

 實施市地重劃致不能達到原租賃目的的情形者：
(⼀) 重劃後分配土地者，承租人得向出租人請求按重劃計書書公告

當期土地公告現值三分之⼀補償；如承租人向出租人請求補償
發生爭議時，得申請市政府協調，協調不成，由承租人向法院
訴請出租人給付。

(二) 重劃後未受分配土地者，其應領之補償地價，由出租人領取三
分之二，承租人領取三分之⼀

09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63條)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48條)

重劃前土地已設定他項權利(如抵押權、典權、地上權…等)而於重劃

後分配土地者，主管機關應於辦理土地權利變更登記前，邀集權利

人協調，除協調結果該權利消滅者外，應按原登記先後轉載於重劃

後分配之土地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91條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49條規定)

P. 32

重劃前土地設定有他項權利處理原則

09

重劃前土地
設有他項權利

權利消滅

轉載於重劃後
分配之土地



⼀、計算負擔總計表

二、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

三、重劃後土地分配圖

四、重劃前地籍圖

五、重劃前後地號圖

六、重劃前後地價圖

辦理重劃分配完畢後，應檢附下列成果圖冊於嘉義市政府地政處及
嘉義市⻄區區公所公告30日以供閱覽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規定)

P. 33

公開閱覽內容

公開閱覽內容

10

主管機
關查處

市地重
劃委員
會調處

內政部
裁決

提出異議

 未達最小分配面積領取現金補償者，如有異議，請於公告期間內
自行整合後申請合併分配，本府另於未配土地內調整分配之，但
如無法申請合併分配或不同意調配結果，仍發給現金補償或依異
議案件處理程序辦理之

 主管機關對於土地所有權人提出之異議案件，得先予查處。其經
查處結果如仍有異議者或未經查處之異議案件，應依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2條規定以合議制市地重劃委員會予以調處；調處不成者，
由主管機關擬具處理意見，連同調處紀錄函報內政部裁決之

P. 34

異議處理程序

11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60-2條)



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土地分配(草案)
有異議時，於108年3月27日前以
書面提出申請異議。
另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有異議
時，得於公告期間內向嘉義市政府
地政處地用及重劃科以書面提出異
議。未提出異議或逾期提出者，其
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

P. 35

申請方式

以書面敘明申請(異議)事項內
容，請載明土地座落、面積
及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
住址及電話，並簽名蓋章

11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60-2條)

 重劃後第⼀次移轉之土地增值稅減徵百分之四十

 核發市地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可自申報移轉現值(土地漲價總

數額)中抵扣重劃負擔總費用，減少土地增值稅支出

 重劃區內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土地因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改

領現金補償者，免徵土地增值稅

(依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0條規定、土地稅法第31條及39條)
P. 36

地價稅減免

土地增值稅減免

 重劃地區內土地，於辦理期間致無法耕作不能為原來之使用收益

者，其地價稅全免

 市地重劃完成後，自完成之日起地價稅減半徵收二年

(依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規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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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重劃區共規劃三處排水，
因排水管線需經嘉義縣土地，
且縣市交界處之道路亦需進
行銜接工程，故完工時間未
定，本府刻正積極與嘉義縣
政府溝通協調中。

停3、停5用地之施作工程分
為兩階段進行，先行施作地
面下之滯洪池，後續再行施
作地上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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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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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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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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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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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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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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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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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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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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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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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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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1-15m停2

縣
3-20m 縣

5-15m

縣
6-15m

縣
6-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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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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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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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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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

縣4-20m

縣
市
8-15m

縣
市
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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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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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9-15m

特一號-50m

7-
20
m

貨

貨

貨

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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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意事項

雖先行辦理土地登記，土
地點交作業；惟要蓋房子
申請建築執照，需要等全
區公共工程完工後，才得
申請辦理。

本工區尚未全部完工，為考量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提前辦
理土地分配及登記作業，土地所有權人得以買賣移轉、設
定處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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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預估期程

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預計108年4月

重劃後土地登記 預計108年7月

土地點交 俟土地登記完竣後陸續辦理

工程施工 106年12月開工，刻正施工中

為保障您的權益，如聯絡住址、電話有異動，煩請填寫資料更正表並
交予現場工作人員，或與本府地政處地用及重劃科聯絡：
聯絡人：許甄真
電 話：05-2254321 分機376
地 址：嘉義市中山路199號3樓



【土地分配原則】

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準，

其調整分配方法如下：

（⼀）同⼀土地所有權⼈在重劃區內有數宗土地，其每宗土地應分配之面積已達原街廓原路街線

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除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外，應逐宗個別分配；其未達原街廓原路

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按應分配之面積較大者集中合併分配。但不得合併分配於公共

設施用地及依法不能建築之土地。

（二）同⼀土地所有權⼈在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應分配之面積，未達或合併後仍未達重劃區內最小

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者，除通知土地所有權⼈申請與其他土地所有權⼈合併分配者外，

應以現⾦補償之；其已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者，得於深度較淺、重劃後

地價較低之街廓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或協調合併分配之。

（三）同⼀宗土地跨占分配線兩側，其各側應分配之面積已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者，應於分配線兩側個別分配之；其中⼀側應分配之面積，未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

面積標準者，應向面積較大之⼀側合併分配之。

（四）分別共有土地，共有⼈依該宗應有部分計算之應分配面積已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

積標準，且經共有⼈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

之同意者，得分配為單獨所有；其應有部分未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得

依第二款規定辦理或仍分配為共有。

（五）重劃前已有合法建築物之土地，其建築物不妨礙都市計畫、重劃工程及土地分配者，按原

有位置分配之。

（六）重劃區內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除道路、溝渠用地外，在重劃前業經主管機關核准興

建者，應仍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

（七）重劃前土地位於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或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經以公有土地、

抵費地指配者，其分配位置由主管機關視土地分配情形調整之。

重劃前各宗土地如已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或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破產登記或

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處分之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主管機關辦理市地重劃時，為配合整體建設、

大街廓規劃或興建社會住宅之需要，得經協調後調整相關土地分配位次，不受第⼀項分配方法之限

制

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已依計畫闢建使用，且符合本條例施行細則第八十二條第

⼀款規定之道路、溝渠、河川等用地，依本條例第六十條第⼀項規定辦理抵充；其餘不屬該條款之

用地仍按原位置、原面積分配，不得辦理抵充。


